
肇庆学院基本建设项目工程施工过程管理实施细则
（肇学院〔2021〕53 号 2021 年修订）

第一条 为完善学校基本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基建项目”）的施工管理，进一步促进校内基建

项目的规范化、制度化，制定本细则。本细则适用于《肇庆学院工程招标实施办法（试行）》中需

依法必须进行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6 号）规定招标范围内的各类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交通工程、水利工

程、电力工程、信息产业（电子、通信工程）工程以及上述工程的附属设施、配套的线路、管道、

设备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等基建项目。

第二条 基建管理部门作为基建项目管理的主体，应成立项目管理小组，加强施工过程管理。

第三条 基建管理部门按合同对工程施工过程实行严格、规范的管理。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由基

建管理部门对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进度、造价、文明施工、劳务工资发放和工程监理等进行全面

监督管理。提倡基建项目委托工程监理，依法必须实行工程监理的工程项目则必须委托工程监理。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协助监督管理。

第四条 基建管理部门应做好场地准备与开工交底等工作。督促施工单位提交工程总体进度计

划、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施工进度计划等。条件具备并办理施工许可证后经基建管理部门同

意，监理单位审签开工报告，并移交施工场地。

所有基建项目，应依法办理施工许可证。必须办理施工许可证而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必须进

行施工图设计审查而未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格的、必须实行监理而未实行监理的、必须在学校相关

部门办理施工备案而未办理备案的，不得擅自开工。

第五条 基建管理部门要做好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抓住工程的关键部位和重点工序现场监控。督

促施工单位按图施工、严格执行相关规范、规程及强制性标准。任何单位不得随意降低施工质量标

准。否则导致发生质量或者安全事故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基建管理部门要认真巡视监督检查施工质量，及时发现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隐蔽工程及

专业性较强的工程应严加监管，并及时协调各参建单位解决问题。做好对施工现场资料报审、报批

及程序的检查工作。对原材料、隐蔽工程做好监控验收等。

第六条 基建管理部门应做好基建项目合同工期的管理，严格要求施工单位按照施工进度计划和

合同工期执行进度控制，对照施工进度计划定期对工程进度进行检查，认真审阅施工单位和监理单

位的周、月进度汇报表，督促工程按期完成。任何单位不得随意压缩基建项目的合理工期，如因压

缩工期导致投资增加较多、发生质量或者安全事故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追究有关

人员的责任。

第七条 基建管理部门根据施工合同的规定，建立工程款支付台账，做好工程项目投资控制的管

理。项目负责人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控制设计变更和经济签证，把好合同造价控制管理关。

以合同价为目标严格进行工程项目投资控制，各使用单位和管理部门不得随意增加和变更合同

施工范围，严格控制工程造价的增加，原则上不得超合同价的 10%，总投资原则上不超过批准的立

项价。对超出招标工程量清单范围的项目内容必须按《肇庆学院基本建设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实施细



则》要求核准审批，使用部门须委派专人负责跟进项目，如需设计变更或增加项目，需以书面形式

向基建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基建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八条 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工作各司其责，实行施工单位负责制、监理单位监管、基建管理

部门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和肇

庆市及学校的安全文明施工的有关规定。基建管理部门对项目的安全文明施工负有管理责任，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监督执行管理。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要服从基建管理部门的管理和要求，否则基建管理部门应按照合同约定对施

工单位进行处罚。对安全文明施工管理拒不配合的施工单位，则依法责令停工，限期整改完毕；如

经责令仍不整改或经整改仍不配合的，应按合同约定处理，并依法追究施工单位的法律责任。

第九条 工程项目监理过程的管理，实行工程例会制度，及时掌握质量、进度、安全和投资等方

面情况。基建管理部门对监理工程师工作联系单、签证单和会议纪要等文件资料应及时审批、备案。

对监理工作进行检查，敦促监理单位依法依规开展工作，避免随意性。充分发挥监理职能，保证工

程项目的质量和效益。

第十条 本细则由基建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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